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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府办发〔2021〕15 号 

 

 

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眉山市进一步用好企业应急转贷 

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促进全市经济 

高质量发展的补充通知 
 

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更好发挥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效益，

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，现就进一步用好市企业应

急转贷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大宣传力度。眉山天府新区、各县（区）要切实落实

主体责任，树立普惠服务理念、提升主动服务意识，充分利用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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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会议、网络媒介等形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。银行金融机构要按

季度开展自律宣传服务，由牵头银行组织客户、金融机构进行产

品宣传和案例宣讲，研讨提升服务水平。市应急转贷资金和贷款

风险补偿基金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每年对政策推广、

业务办理方面表现突出的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通报表扬。 

二、扩大支持范围。将符合条件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纳入支

持范围，增加分管林业的副市长为领导小组副组长，增加市林业

局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由市林业局负责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名

单收集和管理，并协助眉山工投公司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，将

符合条件的市、县（区）国有企业纳入支持范围。由市国资委负

责国有企业名单的收集和管理，并协助眉山工投公司开展相关尽

职调查工作。 

三、提高风险补偿基金贷款利率上限。将贷款风险补偿基金

贷款利率限额由 LPR+50BP/120BP（贷款额度 1000 万元/3000 万

元以内）统一提升为 LPR+250BP。 

四、简化申报审核流程。对使用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的，由眉

山工投公司按照“一行一策”对银行授信真实情况进行核实。对能

出具正式转续贷承诺函，且能明确贷款发放后直接转至眉山工投

公司账户用于偿还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的，减少尽职调查、征求属

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意见和领导小组会商审核环节，由眉山工投公

司直接审核资料后办理业务。对银行金融机构在办理具体业务过

程中遇到的操作流程、要件形式、协议签订方式等问题，由眉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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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投公司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，与银行金融机构采取签订协议的

方式开展合作。 

五、鼓励创新金融产品。已经开展合作的银行金融机构，要

主动开发与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相匹配的专

项金融产品，如“银政通”“信易贷”等，密切合作关系，提升业

务规模。 

六、调整眉山工投公司管理费用。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业务管

理费用的安排，由原固定比例修改为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贷款年

度新增办理额在 6000 万元（含）以内的，按 1.5%拨付管理费用；

年度新增办理额在 6000 万元—20000 万元（含）的，按 1%拨付

管理费用；年度新增办理额在 20000 万元—60000 万元（含）的，

按 0.5%拨付管理费用。 

七、《眉山市进一步用好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

基金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》（眉府办发〔2020〕8

号）有关内容与补充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此补充通知为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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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， 

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市人民检察院，眉山军分区。 

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6 日印发 


